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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在扬州新世纪大酒店采用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１１

人，代表股份

７８

，

２１５

，

８３３

股，占总股权数的

４５．４３％

。

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

８

人， 代表股份

７８

，

２００

，

１５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５．４２％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

３

人，代表股份

１５

，

６７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１％

。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戚明珠主持，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全部议案。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全部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１

、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戚明珠

：

７７

，

９３２

，

０５９

票

程晓曦

：

７７

，

８９５

，

０５９

票

杨群

：

７７

，

８９５

，

０５９

票

许金来

：

７７

，

８９６

，

０５９

票

董兆云

：

７７

，

８９６

，

０５９

票

吴建民

：

７７

，

８９６

，

０５９

票

股东大会选举戚明珠、程晓曦、杨群、许金来、董兆云和吴建民为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董事。

２

、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罗海章

：

７７

，

８９６

，

０５９

票

任永平

：

７７

，

８９６

，

０５９

票

周俊

：

７７

，

８９５

，

０５９

票

股东大会选举罗海章、任永平和周俊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３

、选举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周颖华

７７

，

２７４

，

５３８

票

戴尔明

７７

，

８９５

，

０５９

票

唐汝枚

７７

，

８９６

，

０５９

票

股东大会选举周颖华、 戴尔明和唐汝枚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

事。

４

、《董事、监事工作津贴与报酬制度》议案。

同意

７７

，

９０１

，

８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６０％

，反对

８

，

８７９

股，弃权

３０５

，

０９８

股。

５

、《关联交易规则》。

同意

７７

，

８９８

，

０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９％

，反对

５

，

８７９

股，弃权

３１１

，

８９８

股。

６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与扬农集团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５

，

５７９

，

７０３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４．５６％

， 反对

８

，

８７９

股，弃权

３１１

，

８９８

股，回避

７２

，

３１５

，

３５３

股。

控股股东江苏扬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所持

６２

，

２６９

，

３４０

股和其一致行动人

扬州福源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所持

１０

，

０４６

，

０１３

股回避表决。

三、参与表决的前十位股东持股及表决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量 议案

４

议案

５

议案

６

１

江苏扬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６２

，

２６９

，

３４０

同意 同意 回避

２

扬州福源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４６

，

０１３

同意 同意 回避

３

ＢＩＬＬ ＆ ＭＥＬＩＮＤＡ ＧＡＴＥ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ＴＲＵＳＴ

２

，

８４１

，

８０１

同意 同意 同意

４

扬州产业投资经营公司

１

，

１６０

，

５３６

同意 同意 同意

５

安大略省教师养老金计划委员会

－

自有

资金

６２０

，

５２１

同意 同意 同意

６

扬州市电力中心

５７０

，

０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７

扬州市天平化工厂有限公司

３８６

，

８４５

同意 同意 同意

８

国民年金公团

（

韩国

）

－

自有资金

３０５

，

０９８

弃权 弃权 弃权

９

万田谟

６

，

８００

同意 弃权 弃权

１０

张建信

５

，

８７９

反对 反对 反对

四、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经江苏金鼎英杰律师事务所刘向明、 沈玮律师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

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８６

证券简称：扬农化工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９

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经独立董事任永平和周俊提议，于二〇一三年二月六日以现场方式在扬州

新世纪大酒店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８

名，独立董事罗海章因春运

交通问题未能出席本次董事会，书面委托独立董事任永平代行议案表决权。监

事会成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作出如下决议：

１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选举董事戚明珠为本届董事会董事长。

２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选举任永平、周俊、董兆云为审计委员会

委员，其中选举任永平为主任委员。

３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选举罗海章、任永平、戚明珠为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委员，其中选举罗海章为主任委员。

４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选举罗海章、周俊、戚明珠为提名委员会

委员，其中选举罗海章为主任委员。

５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选举戚明珠、罗海章、周俊为战略委员会

委员，其中选举戚明珠为主任委员。

６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聘任周其奎为公司总经理。

７

、经总经理提名，董事会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聘任王东朝、吴孝

举、董兆云、周景梅、李安明和何红军为副总经理，聘任董兆云兼任财务负责

人，聘任杨建文、沈阳为总经理助理。

８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聘任吴孝举为董事会秘书、任杰为证券

事务代表。

９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第五届经理层薪酬与考核

方案。

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特此公告。

二○一三年二月七日

附：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周其奎先生，男，中国公民，

１９６２

年

９

月出生，大专学历，政工师。

１９８０

年

６

月

参加工作，曾从事化工操作工、工会干事工作，

１９８６

年至

１９９３

年任扬州农药厂

团委副书记、书记、党办副主任，

１９９６

年任扬州农药厂对邻硝分厂厂长，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兼任江苏扬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农药分厂厂长，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任江苏扬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任江苏

扬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江苏瑞祥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起任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董兆云先生，中国公民，

１９５７

年

６

月出生，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

１９７５

年参

加工作， 曾担任扬州农药厂技术开发科技术员，

１９９２

年任菊酯分厂副厂长，

１９９７

年兼任江苏扬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国际贸易部主任。 现任江苏扬农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 兼任江苏优士化学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财务负责人。

周景梅女士，中国公民，

１９６６

年

８

月出生，大学学历，工商管理硕士，研究员

级高级工程师。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起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其间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兼任公司技术科科长。

李安明先生，中国公民，

１９６７

年

４

月出生，大专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工程

师。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起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王东朝先生，男，中国公民，

１９７２

年

１

月出生，大学学历，农药学硕士，高级

工程师。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任公司技术科科长，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任

江苏优士化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起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起至今兼任江苏优士化学有限公司总经理。

吴孝举先生，中国公民，

１９７６

年

６

月出生，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任公司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任证券事

务代表，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任总经理办公室主任，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兼任证券办公室主任。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起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起任公

司副总经理。

何红军先生，中国公民，

１９７６

年

７

月出生，大学学历，工程师。

１９９８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任公司设备员、 工段长，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任江苏优士化学有

限公司生产部主任，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任公司监事。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起至今任

江苏优士化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起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杨建文先生，中国公民，

１９６８

年

１０

月出生，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参加工作，

２０００

年任江苏扬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技术带头人，

２００２

年任公司

技术带头人，

２００４

年起任公司主任工程师。

２００８

年起至今任江苏优士化学有限

公司电气控制部主任，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起任公司总经理助理。

沈阳先生，中国公民，

１９７８

年

１０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国际

商务师。

１９９９

年参加工作，曾任江苏扬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操作工、外销员，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０８

年任本公司国际贸易部外销员、产品注册经理，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０

年

任公司营销部主任，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任公司营销公司副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至今任公司营销公司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起任公司总经理助理。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８６

证券简称：扬农化工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０

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

议，经职工监事周洁宇、孙梅丽提议，于二〇一三年二月六日以现场方式在扬

州新世纪大酒店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５

名，实到监事

５

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并表

决，作出如下决议：

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选举监事周颖华为本届监事会主席。

特此公告。

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三年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５９

证券简称：中泰桥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２

江苏中泰桥梁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７

号：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确定及披露》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与关联方江苏扬船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船物资”）及

靖江市亚泰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泰钢构”）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不超过

２

，

４６０

万元。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其中，在审议与扬船物资的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任元林、王礼曼、缪为群回避

表决，关联监事黄家禄、汪瑞敏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同

意的事前意见、独立意见或专项意见。 根据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关联交易的决策权限，上述关联交

易未超过

３０００

万元，属董事会审批权限，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名称 交易具体内容 交易额上限 上年实际发生额

购买原材料 扬船物资 采购钢材

２３００

万元

０

租赁场地 亚泰钢构 租赁场地

１６０

万元

１６０

万元

（三）截至目前，

２０１３

年与上述关联方累计发生关联交易的金额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名称 交易具体内容 实际发生额

购买原材料 扬船物资 采购钢材

－

租赁场地 亚泰钢构 租赁场地

１３．３３

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介绍

１

、江苏扬船物资有限公司

江苏扬船物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其基本情况如下：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住所：江阴经济开发区靖江园区沿江高等级公路

２１

号

Ａ２－２８５－１５

室；

注册号：

３２０２９３０００００２８５７

；

法定代表人：王伟；

主营业务：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船舶、金属材料、金属制品、建材、五金交电、电子产品、

机械设备的销售；

股东构成：江苏扬子江船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子江船厂”）持股

９５％

、江苏新扬子造船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扬子”）持股

５％

。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董事任元林为扬子江船厂的实际控制人，所以扬船物资为公司董事实际控

制的其他企业，与中泰桥梁构成关联关系。

２

、靖江市亚泰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

靖江市亚泰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其基本情况如下：

注册资本：

１６０

万元；

住所：靖江市开发区纬三路

５

号；

法人代表：郑亚平；

主营业务：原主要从事建筑钢结构产品制造和安装业务，目前该公司将场地和配套设施租赁给本公

司；

股东构成：郑亚平持股

５１．２５％

；张潮海持股

４８．７５％

；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靖江市亚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泰投资”）的实际

控制人为郑亚平，所以亚泰钢构为间接控制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中泰桥梁构成

关联关系。

（二）关联方

２０１２

年经营情况：

单位：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扬船物资

１０５

，

３９３

，

５２１．３９ １４

，

１５９

，

４８５．４６ １

，

６５１

，

３０６

，

３６２．７７ ５

，

１２９

，

２５９．５２

亚泰钢构

７

，

７４２

，

０２２．８４ １０４

，

８３５．７６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７

，

７２１．７４

（三）履约能力

扬船物资、亚泰钢构两个公司依法存续，财务状况正常，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

（四）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上述关联方与公司在

２０１３

年进行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２４６０

万元。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经营往来，程序合法，按市场价格定价，定价依据充

分，价格公平合理。

（二）关联协议签署情况

１

、采购钢材

合同的主要内容：由公司与扬船物资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签署；交易标的为公司生产所需的钢材，合同

总价为

２２

，

５６７

，

９０６

元；交易价格为依市场条件公平、合理地确定；结算方式及期限为扬船物资应提供预

付款保函，中泰桥梁以承兑汇票预付

５０％

货款，待材料全部入库验收合格后支付剩余

５０％

货款。

２

、租赁场地

合同的主要内容：由公司与亚泰钢构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签署；公司租用亚泰钢构场地和相关设施，场

地面积为

１７

，

０３９

平方米，相关设施包括龙门吊、配电箱和供电设施等；租赁期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０

日，租赁费为

１６０

万元

／

年。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为本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所需发生的交易。

１

、本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遵守了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

不存在利益输送。

２

、上述关联交易占公司收入的比重较低，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

３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为本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持续性、经常性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形，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本公司主要业务的独立性造成影响。

五、审议程序

１

、上述关联交易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在审议《关于公司与江苏扬船物资有

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时，公司董事任元林、缪为群、王礼曼回避表决，其余董事全部同意；在审议

《关于公司与靖江市亚泰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时，没有董事需要回避，董事全部同

意。 根据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关联交易的决策权限，上述关联交易未超过

３０００．００

万元，属董事会审

批权限，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乔久华、史永吉、蒋文伟、郑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并发表了同意

的事前认可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他们认为：公司与关联企业发

生的关联交易，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与关联企业发生的关联交易为正常的交易事项，

交易事项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且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关联董事在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回避了表决，我们一致同意此项议案。

４

、保荐机构针对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出具了书面保荐意见，具体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５

、上述关联交易经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在审议《关于公司与江苏扬船物资有

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时，关联监事黄家禄、汪瑞敏回避表决，其余监事全部同意；在审议《关于公

司与靖江市亚泰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时，没有监事需要回避，全部同意。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事前意见和独立意见；

４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中泰桥梁钢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２月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５９

证券简称：中泰桥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江苏中泰桥梁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江苏中泰桥梁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

日以传真、邮件、专人送达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

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 出席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人，实到董事

１１

人，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

议由董事长陈禹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书面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

二、董事会议案逐项表决情况：

本次董事会审议并以书面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江苏扬船物资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江苏扬船物资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具有关联关系，涉及关联关系的董事任元林、缪为群、王礼曼回避

表决，其他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业务往来，遵守了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与其他业务

往来企业同等对待，不存在利益输送。

表决结果：

８

名赞成，占参加投票董事人数的

１００％

；

０

名弃权，

０

名反对。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靖江市亚泰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靖江市亚泰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具有关联关系，董事不需要回避。 董事认为公司为了自身

的业务发展要求，租赁其场地是符合了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进行，未损害公司利

益。

表决结果：

１１

名赞成，占全体董事人数的

１００％

；

０

名弃权，

０

名反对。

《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详见同日在《中国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

咨询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内审部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１

名赞成，占全体董事人数的

１００％

；

０

名弃权，

０

名反对。

《关于聘任内审部负责人》详见同日在《中国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咨询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事前意见和独立意见；

４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中泰桥梁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２月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５９

证券简称：中泰桥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４

江苏中泰桥梁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审计制度》等相关规定，经公司管理层审慎考虑并推荐，由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经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聘任唐俊山先

生担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 唐俊山先生与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之间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 不存在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

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及相关法规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之现象，

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条件，能够胜任所任岗位，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附件：唐俊山先生简历

特此公告！

江苏中泰桥梁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２月７日

附件：

唐俊山先生简历

唐俊山，男，

１９７５

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 ，中国注册会计师， 无境外居留权。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０４

在宝钢

集团南京轧钢总厂财务部任会计，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１２

年江苏申龙高科集团下属子公司财务部历任财务主管、

财务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至今在江苏中泰桥梁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部任审计师。 现任本公司内审部

负责人。

唐俊山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任职符合《公

司法》的有关规定。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５９

证券简称：中泰桥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５

江苏中泰桥梁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中泰桥梁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

日以传真、邮件、专人送达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在公司会议室

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监事

５

人。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黄家禄先生召集和主持，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并以书面投票方式表决

如下议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江苏扬船物资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公司与江苏扬船物资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公司向其日常采购钢材。 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

东的利益；公司与关联企业发生的关联交易为正常的交易事项，交易事项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没有

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监事会以审慎的原则，关联监事黄家禄、汪

瑞敏回避表决，其余监事全部同意。 监事会同意与江苏扬船物资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二、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靖江市亚泰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与靖江市亚泰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公司向其租赁场地及相关设备，是以前

年度延续的协议。 公司与关联企业发生的关联交易为正常的交易事项， 交易事项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

据，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也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

益。 监事会同意与靖江市亚泰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三、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江苏中泰桥梁钢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２月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２２

股票简称：宏图高科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４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下属公司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上海宏图三胞电脑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宏

三”），苏州宏图三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宏三”），浙江宏图三胞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宏三”）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本次为上海宏三担保

１３０００

万元，

目前累计为其担保

２６９９７．５

万元（含本次）；为苏州宏三担保

６０００

万元，目前累

计为其担保

６０００

万元（含本次）；为浙江宏三担保

１２０００

万元，目前累计为其担

保

１５０００

万元（含本次）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浙江宏三对本公司担保提供了反担保

●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

１３６７４７．５０

万元（含本

次）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本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在公司总部以通讯方式召开临时会议，会

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１１

人， 实际出席

１１

人。 经审议，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上海宏图三胞电脑发展有限公司在中信银行的综

合授信

１３０００

万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苏州宏图三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中信银行的综

合授信

６０００

万提供担保的议案》；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浙江宏图三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中信银行的综

合授信

１２０００

万提供担保的议案》。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１

、本公司为上海宏三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到期的综合授信

人民币

１３０００

万元继续提供担保，期限壹年。

２

、本公司为苏州宏三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到期的综合授信

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和新增的综合授信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提供担保， 实际担保责任

为人民币

６０００

万元，期限壹年。

３

、本公司为浙江宏三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到期的综合授信

人民币

１２０００

万元继续提供担保，期限壹年。 浙江宏三对此笔担保提供了反担

保。

上述担保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担保对象简介

１

、上海宏三，注册地点为上海市肇嘉浜路

９７９

号，注册资本

５０４００

万元，法

定代表人袁亚非。 经营范围：计算机制造，计算机软硬件、通信、电子、网络、系

统集成专业领域内的八技服务及相关产品的试制试销，电子计算机及配件、电

子产品及通讯设备、计算机系统集成、文教用品、文化办公机械、仪器仪表、电

器机械及器材、电话卡的销售，投资咨询，废旧物资回收（不含生产性废旧金属

收购），通讯设备安装，其他居民服务，一类医疗器械、家用电器、日用百货的销

售。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宏图三胞高科技术有限公司持有上海宏三

１００％

的股

份。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上海宏三的总资产

１３８５９７

万元，净资产

５４１３５

万元，

资产负债率

６０．９４％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份营业收入

９９０１４

万元，利润总额

１１７１

万元。

２

、苏州宏三，注册地点为苏州市阊胥路

４１８

号，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０

万元，法定

代表人袁亚非。 经营范围：从事电子、通信、计算机方面的高新技术研制开发；

计算机、打印机及网络设备、通信设备、激光音视类产品研发、生产、销售；计算

机应用软件及系统集成、文教用品、文化办公机械、仪器仪表销售、技术服务；

投资咨询；电子网络工程设计、设备安装；电子计算机技术服务；代办中国电信

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委托的电信业务；家电回收；家电销售；计算机及相

关电子产品的安装、维修服务。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宏图三胞高科技术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宏三持

有苏州宏三

１００％

的股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苏州宏三的总资产

７７６９２

万元，净资产

２６１１５

万元，资

产负债率

６６．３９％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份营业收入

９００５０

万元，利润总额

１４９７

万元。

３

、浙江宏三，注册地点为浙江省杭州市文三路

３９８

号东信大厦

２

幢

２

楼，注

册资本

３７５９８．６２

万元，法定代表人袁亚非。 经营范围：电子通讯、计算机的高新

技术开发；计算机、打印机、网络设备、通讯设备、计算机应用软件及系统集成、

文教用品、办公用品、仪器仪表的销售；电子网络工程设计、安装；投资咨询，电

子计算机技术服务，再生资源回收，计算机及相关电子产品的安装、维修服务。

本公司持有浙江宏三

９１．８２％

的股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浙江宏三的总资产

１５１３７６

万元，净资产

５５１２７

万元，

资产负债率

６３．５８％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份营业收入

１８９１４５

万元， 利润总额

４２９２

万

元。

三、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对象为本公司下属公司，对其担保是为了支持其业务发展。担保

对象浙江宏三为本公司提供了反担保，反担保具有保障。本次担保符合中国证

监会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

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有关规定。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次担保，本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４０００

万元，对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

为

１２０７４７．５０

万元，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宏图三胞对外担保余额为

１２０００

万元。 以

上担保总额

１３６７４７．５

万元，占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５．８５％

。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没有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二月六日

股票简称：博彦科技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４９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６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股东股份性质变更的公告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

日发布了《关于核心业务骨干计划购买公司

股票事项完成的公告》（公告号：

２０１３－００５

）。 公司股东曹阳、王世清、胡杰章、邓斌、关长宏、叶军、胡昌显

和李志刚等

８

人承诺对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共计

１

，

８２１

，

０９９

股进行锁定，锁定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

日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０

号：股东追加股份限售承诺》等规定，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结算公司”）办理完毕股份性质变更手续，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收到结算公司出具的关于完成股份性质变

更的材料。 本次股份锁定承诺变更股份性质后的股份性质和股本结构统计如下：

证券账户名称 股份性质 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

胡昌显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１８４，５９９ ０．１２

李志刚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１８７，９００ ０．１２

胡杰章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２７４，６７９ ０．１８

曹阳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２３３，３００ ０．１５

王世清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２７９，８００ ０．１８

邓斌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２０７，７７３ ０．１３

关长宏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１９０，３６６ ０．１２

叶军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２６２，６８２ ０．１７

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

一

、

限售流通股

（

或非流通股

）

１１０

，

５５０

，

２２５ ７３．７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１

，

８２１

，

０９９ １．２１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２１

，

６７８

，

２４６ １４．４５

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

８７

，

０５０

，

８８０ ５８．０３

二

、

无限售流通股

３９

，

４４９

，

７７５ ２６．３

其中未托管股数

０ ０

三

、

总股本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特此公告。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２月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０

证券简称：信邦制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５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药品

ＧＭＰ

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获得贵州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

＂

贵州省药监局

＂

）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品

ＧＭＰ

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按照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管理办法》的

规定，经现场检查和审核批准，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片剂

Ａ

线、硬胶囊

剂

Ａ

线、颗粒剂

Ａ

线（含中药提取）生产线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２０１０

年

修订）》要求，发给《药品

ＧＭＰ

证书》。

ＧＭＰ

证书相关信息如下：

证书编号：

ＧＺ２０１３０００１

企业名称：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地址：贵州省罗甸县龙坪镇解放路

９６

号

认证范围：片剂

Ａ

线、硬胶囊剂

Ａ

线、颗粒剂

Ａ

线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３０

日

发证机关：贵州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发证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

本次《药品

ＧＭＰ

证书》的获得，说明公司片剂、胶囊剂、颗粒剂（含中药提

取）生产线符合

２０１０

年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可正式投入生产销

售。 认证范围中标注“

Ａ

线”是用于区别公司已有的相同剂型生产线。

特此公告。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二月七日

关于兴全合润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７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兴全合润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兴全合润分级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３４０６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基金管理公司

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

》

等相关法规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谢治宇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张惠萍

２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基金名称 张惠萍

离任原因 公司工作安排变动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３－０２－０７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否

注：上述变更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报备。

特此公告。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２月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６

证券简称：彩虹精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０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北京纳尔特保温节能

材料有限公司

５２％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彩虹精化”）与深圳市汇海同

舟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海同舟”）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拟向汇海同舟转让持有的控股子

公司北京纳尔特保温节能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纳尔特保温”或“目标公司”）

５２％

的股权，交易金额

为人民币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 由于交易对手方汇海同舟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陈永弟先生和沈少玲女士，因

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上述协议经彩虹精化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正式生效。

根据协议第二条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安排：“在先决条件全部被满足或被汇海同舟豁免后， 在彩虹精

化的股东大会批准后

１０

日内，汇海同舟按股权转让款的

５５％

，计人民币

６

，

０５０

万元支付给彩虹精化，汇海

同舟可到北京工商局登记备案并取得新的目标公司营业执照。 股权转让余款人民币

４

，

９５０

万元须在一年

内付清。 若汇海同舟不能按期支付上述股权转让款，保证方深圳市彩虹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彩虹集团”）承担连带责任，安排资金支付。 ”

根据协议第三条债务状况：“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彩虹精化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为纳尔特

保温提供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的财务资助，资金使用期限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到期；彩虹精化第二届董事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延长上述财务资助款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４

日。 彩虹精化和汇海同舟约定，汇海同舟向

纳尔特保温提供人民币

４４

，

１２８

，

４３１．５１

元，用于偿还

４

，

０００

万元的财务资助及未结算的利息人民币

４

，

１２８

，

４３１．５１

元，要求在彩虹精化股东大会批准后

１０

日内一次性付清。 ”

相关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北京纳尔特保温节能材料有限公司

５２％

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７

）。

由于汇海同舟收购纳尔特保温后，为了避免与彩虹精化发生同业竞争，纳尔特保温将进行产业结构

调整和人员清退。 根据北京市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关于员工的补偿问题，彩虹精化正与纳尔特集团有

限公司进行进一步的协商。 因此，截止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汇海同舟尚未向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的

５５％

（人

民币

６

，

０５０

万元）、财务资助及利息还款（人民币

４４

，

１２８

，

４３１．５１

元），合计人民币

１０４

，

６２８

，

４３１．５１

元。

公司与纳尔特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员工补偿问题协商确定后， 公司将及时催促汇海同舟和保证方彩

虹集团，尽快支付上述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６

，

０５０

万元、财务资助及利息还款人民币

４４

，

１２８

，

４３１．５１

元。公司

董事会将密切关注此事宜的进展情况，按照协议约定解决上述问题，并及时披露有关信息。

特此公告。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７０１

证券简称：奥瑞金 （奥瑞）

２０１３－

临

００２

号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设立登记的公告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奥瑞金”或“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

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本公告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为适应市场的需求，拟在天津设立全资子公司。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发布了《关于在天津设立全资

子公司的公告》。

现本公司已完成了全资子公司———天津奥瑞金包装有限公司的工商设立

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宁河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注册号：

１２０２２１００００５５６５０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１

、名 称：天津奥瑞金包装有限公司

２

、住 所：天津市宁河县潘庄工业区三纬路南侧

３

、法定代表人：沈陶

４

、注册资本：伍佰万元人民币

５

、实收资本：伍佰万元人民币

６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７

、经营范围：设计、生产金属容器、食品罐、饮料罐；（印刷除外，涉及压力

容器的取得特种设备安全监察部门许可后经营） 经营进出口业务（不含进口

商品分销业务，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除外）。（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

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

特此公告。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２ 月７日

证券简称：腾新食品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７０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８

福建腾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对公司上市奖励资金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

《关于下达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批海洋经济发展补助资金的通知》（闽财（农）［

２０１２

］

３０５

号）规定，给予福建腾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奖励资金壹佰万元整。 公

司已于近日收到福州市财政局的拨款。

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６

号

－

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将本次收

到的政府奖励作为公司营业外收入，计入

２０１３

年度当期损益，预计本次政府

补助将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产生积极影响。 具体会计处理仍须以审计机构

年度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腾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８７

证券简称：国中水务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８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所持有股份质押解除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接

到股东国中（天津）水务有限公司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国中（天津）水务有限

公司将此前质押给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两笔累计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每笔

为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票解除质押，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解除手续。

国中（天津）水务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１６５

，

６６５

，

０００

股无限售流通股票，

占总股本的

３８．７８％

。

特此公告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２月６日


